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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可变现净值中一个易被误解的问题

安徽无为华廉会计师事务所 郁向军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时如何确定

可变现净值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引入

了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对于此类存

货，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作

为计算基础，所以企业在对存货进行跌价测试的过程中，由于

企业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所需的存货与企业所持有存

货的数量不同，因而对企业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应分情况

确定：淤如果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等于销售合同的订购数量，

存货可变现净值应当以销售合同中的销售价格为计算基础。

于如果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的订购数量，超出

部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存货的一般销售价格（即市

场销售价格）为计算基础。盂如果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小于

销售合同的订购数量，实际持有与该销售合同相关的存货应

以销售合同所规定的销售价格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如此合同为亏损合同，还应根据或有负债的有关规定计提预

计负债。榆没有销售合同约定价格的存货（不包括用于出售

的材料），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存货的一般销售价格为计算

基础。

对于以上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

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误

解，举例如下：

20伊8年 3月 10日，宏达公司与高盛公司签订了一份不

可撤销的销售合同，双方约定 20伊9年 2月 20日，宏达公司

应按每台 10万元的价格向高盛公司提供 C型机器 20 台。

20伊8年 12月 31日，宏达公司 C型机器的成本为 400万

元，数量为 50台，单位成本为 8万元/台。根据宏达公司销售

部门提供的资料，向高盛公司销售的 C型机器的平均运杂费

等销售费用为 0.15万元/台；向其他客户销售 C型机器的平

均运杂费等销售费用为 0.1万元/台。20伊8年 12月 31日，C

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7.5万元/台。

在本例中，确定 C型机器可变现净值的依据是宏达公司

与高盛公司签订的有关 C型机器的销售合同、市场销售价

格资料以及公司销售部门提供的有关销售费用的资料等。

根据该销售合同，库存的 C型机器中有 20台的销售价

格已由销售合同约定，其余 30 台的销售价格并没有约定。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销售合同约定了数量（20台）的 C型

机器的可变现净值应以销售合同约定的价格 10万元/台为计

算基础，而对于超出部分（30台）的 C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应

以市场销售价格 7.5万元/台为计算基础。在这里如果忽略了

同种机器中不同的合同约束，很容易误认为期末 C型机器的

可变现净值为（10伊20-0.15伊20）垣（7.5伊30-0.1伊30）越419（万

元），而此时 C型机器的成本为 50伊8越400（万元），两者相比，

成本小于其可变现净值，由此推出 C型机器在期末无须计提

相应的跌价准备。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忽略了一个重

要原则，即在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

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应当分别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单独确定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或转回金额，由此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得相互

抵销。

就本例而言，正确的认定是 C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应分

有无合同约定价格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C型机器有合同约定

价格部分的可变现净值为 10伊20-0.15伊20越197（万元）。此

部分 C型机器的成本为 20伊8越160（万元）。根据可变现净值

与成本孰低原则，期末应按成本计价，无须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而与此同时，对无合同约定价格部分，可变现净值为 7.5伊

30-0.1伊30越222（万元），其对应的成本为 30伊8越240（万元），

根据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孰低原则，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240-222=18（万元）。

除产成品的核算易产生误解外，我们还应关注材料的可

变现净值的确定问题。当材料用于出售时，应以其市场价格作

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如果用于出售的存货存在销售合

同，应按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此时材料可

能会遇上和产成品一样的问题，在确定其可变现净值时也和

上述分析一样，应区分有无合同约定价格来分别考虑其可变

现净值及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而不是笼统地按可变现净

值来衡量是否应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当材料是为生产而持有时，首先我们应考虑其是否应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并不是依据期末其本身的市场价格与成本

孰低原则来考虑，而是根据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预

计是否低于其成本来确定。同时，若利用材料生产的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其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也不是依据材

料本身期末的市场价格，而是等于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售价总

额减去尚需投入的加工成本与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

在这种情形下也一样存在生产的产成品是否有销售合同的情

况，我们对此情况也应参照有无销售合同的产成品的可变现

净值确定方式相应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茵


